
          莫拉克颱風災後石斑魚養殖漁業復養情形 

 

一、國內養殖石斑魚災前產業現況： 

 
養殖面積 

（公頃） 

產量 

（公噸） 

產值 

（億元） 

全 國 1,536.7 17,042 48.7 

屏東縣 
765 

（49.8%） 

11,129 

（65.3%） 

32.8 

（67.3%） 

高雄縣 
383 

（24.9%） 

4,197 

（24.6%） 

11.2 

（23%） 

臺南縣 
154 

（10%） 

1,219 

（7.2%） 

2.7 

（5.5%） 

臺南市 
159 

（10.4%） 

80 

（0.5%） 

0.2 

（0.4%） 

其 他 
75.7 

（4.9%） 

417 

（2.4%） 

1.8 

（3.7%） 

 



 

二、石斑魚產業遭受莫拉克颱風損害及恢復情形： 

(一)莫拉克颱風以屏東縣石斑魚產業受損最為嚴重，損失及恢復情形如下表；另高雄縣等石斑 

魚產區受損情形較輕，已恢復生產並陸續供應市場。 

(二)龍膽石斑魚苗供應無影響，青斑魚苗災後因部份種魚場種魚流失，海水供應中斷稍受影響， 

惟目前已大致恢復。 

 

 

 災損面積 

（公頃） 

已完成復養 

（公頃） 

進行客土中 

（公頃） 

非屬魚塭 

（公頃） 

屏東縣 
725 

（受損比率 94.8%） 

501 

（預計 99年底達上市

體型） 

170 

（預計 6 月放養，100

年 6月達上市體型） 

75 

（密切關心，給予協助） 

 

 

 



 

三、石斑魚產業重建措施及成果 

（一）災後一星期內立即完成清理屏東縣斃死魚 1,515公噸，恢復生產環境整潔。 

（二）依「農業天然災害救助辦法」規定迅速對受災漁民 4,374(屏東縣 381)戶完成救助金之發放，計 8億 1,343萬

5,277元。 

（三）對不符救助辦法規定資格，但土地合法之養殖漁民，核定「產業輔導專案措施」核撥補助款(補助災害救助金

標準 1/2)，迄 99.3.8已發放 7,330戶，計 5.78億餘元，其中屏東縣 1,068戶，5,631萬餘元。 

（四）向財團法人賑災基會爭取善款，對於符合專案措施輔導對象者，加發每公頃 3萬 4,500元慰助金，迄 99.3.8

已發放 6,606戶，計 3億 1,558萬餘元，其中屏東縣 925戶，2,726萬餘元。 

（五）提供天然災害低利貸款及產業專案輔導措施低利貸款，額度為石斑魚 500萬元/公頃、龍膽石斑 800萬元/公

頃，共核貸 18.49億元，其中屏東縣核貸 6.6億元，提供漁民復養資金。 

（六）補助屏東縣政府 2,029 萬餘元，協助石斑魚重災區進行清淤或客土作業，計 676.4 公頃受益；另迄 99.5.17

已自林邊溪開挖運出逾 90.6萬立方米砂石至佳冬、林邊、枋寮等石斑魚塭進行客土，約 302公頃受益。 

 

 

 

 

 

 



四、重建展望 

對臺灣地區整體石斑魚產業，預定至 100 年底恢復石斑災前養殖規模，原定 104 年產值倍增(76 億元)目標，預定

提早至 102年即可達成。 
 

 

 

          

漁業署投入人力協助清理斃死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屏東縣佳冬鄉魚塭客土情形 

 

 

 



 

 

 

 

        

石斑魚災損及屏東縣淤泥覆蓋情形                     石斑魚災損及屏東縣淤泥覆蓋情形 

 

 



 

 

 

   

魚塭進行填入林邊溪砂石情形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屏東塭豐地區漁塭復養情形  

 

 


